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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會有感經濟困難的行動不便人士，在出外娛樂、購物、接受治療及作其他活動時，交通費用

會是一個很大的經濟負擔。因此，香港復康會──復康巴士於九六年八月份開始，推行電召服

務半費優惠，藉此減輕經濟有困難的行動不便人士在交通費上的負擔，繼而鼓勵他們更多參予

活動及融入社群。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這項優惠只為那些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之行動不便人士而設。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一） 個人使用電召服務時，該綜援人士可獲半費優惠。 

二） 社團或機構租用電召服務，而其中乘客現正領取綜援金而又獲本會豁免半費優惠之人士，

亦可獲半費豁免優惠，但申報表格必須由該社團或機構填報。 

三） 已獲社會福利署認可發放（如用於治療、培訓等等）車資津貼之申報，一概不予辦理。 

四） 此優惠並不適用由機構所辦活動之車資費用。 
 

申請方法申請方法申請方法申請方法 

一） 申請表格可於下列途徑索取： 

 i) 致電復康巴士服務熱線 2817 8154（按語音指示：1.廣東話，6.賬項查詢，2.電召服

務，3.半費豁免詳情，3.索取半費豁免優惠表格傳真）透過傳真索取申請表格。 

 ii) 於香港復康會－復康巴士寫字樓索取。 

地址：香港九龍藍田復康徑 7號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地下 7號室「香港復康會─

復康巴士」 

 iii) 於復康巴士網頁上（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選擇 [我們的服務][交通服

務][復康巴士]））下載表格。   

 iv) 致電復康巴士服務熱線2817 8154聯絡本會職員，郵寄有關申請表格。 
 

二） 填妥申請表格後，請將有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或「申請

獲准通知書」及銀行存摺之副本各一份，寄回上述地址即可。 

 凡需親屬或委托人代為領取「綜援金」之申請者，必須連同（一）綜援金之委任書及（二）

親屬或委托人的銀行存摺之副本各一份寄回本會，以作證明及辦理。 
 
 

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格格格格 
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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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費優惠之有效期半費優惠之有效期半費優惠之有效期半費優惠之有效期 

一） 於每月十五日或以前收到之申請表格，若經批核，半費豁免優惠可於下月一號開始。十五

日以後收到的申請表格，其獲優惠之日期，則順延至再下一個月一號才開始。 

例如：若九七年一月十五日本會收到申請表格，獲批核後，申請人可於九七年二月一日開

始獲此優惠。 

 若本會於九七年一月十六日收到申請表格，獲批核後，申請人於九七年三月一日始

可獲此優惠。 

本會會於半費豁免優惠生效當月發信通知成功申請人。 
 

二） 半費豁免優惠之有效期視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或「申請獲

准通知書」上的有效日期。若此證明書/通知書到期時，半費豁免優惠亦同時終止。證明書

/通知書持有人必須將「社會福利署」新發出的證明書/通知書之副本於舊證明書/通知書到

期前兩星期或以前主動寄回本會，延續有關之半費豁免優惠，否則當作自動取消論。 
 

發還半費程序發還半費程序發還半費程序發還半費程序 

�個人 

一） 受惠人必須先繳付全數車費（以現金或八達通方式）。本會車長會即時發出正式收據。 

二） 受惠人請妥善存放此連同咪錶紙的正式收據。 

三） 本會會於下一個月中旬寄出受惠人整月用車之參考文件（本會會同時寄出半費豁免申報

表格(甲)予個人申報者）。 

四） 請按參考文件內容，於申報表內填寫欲申請半費豁免之項目，並在指定日期前寄回本會 

（同一參考文件，本會只接受一次申報）。  

五） 若同一參考文件內，有其他獲本會此優惠之申報者姓名，則兩人須於同一申報表內申報。 

六） 本會計算及覆核申報後，會把有關半費金額存入受惠人之個人戶口內，並會把銀行存款

收據寄回受惠人（應發還之半費金額，以本會之計算方式為準）。 
 

�社團或機構 

社團或機構必須先繳付全數車費（以現金、八達通或月結方式），並須填妥半費豁免半費豁免半費豁免半費豁免申報表格申報表格申報表格申報表格

（（（（乙乙乙乙），），），），其他程序與個人申請發還半費程序相同。申報須於本會發出賬單日期後三個月內進

行，逾期則不獲辦理。 
 

資料不實及虛報資料不實及虛報資料不實及虛報資料不實及虛報 

本會若對所申報的資料有所懷疑，本會保留絕對權利向社會福利署查核。若經發現資料不實及

虛報，豁免優惠將被終止，本會將不會再接受其申請。 
 

由於所有申報資料將會呈上政府運輸署及審計部門作核數及審查用途，故此，不實之申報亦會

受到政府有關部門之調查及跟進。 
 

閣下如對上述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會2817 8154（按語音指示：1.廣東話，6.賬項查詢，2.電

召服務，3.半費豁免詳情，1.新申請查詢）與行政部陳小姐聯絡。 
 

**此申請表格若有需要可自行複印，派發給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之行動不便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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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男 ／ 女 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母及首四個數字） 
     

出生日期 銀行／分行名稱 

銀行戶口持有人姓名 戶口號碼 

聯絡電話（日） （夜） 

通訊地址 

 

綜援之檔案編號 簽發日期 

有效至 

諮詢人姓名 

（必須是社工或中心職員） 

諮詢人電話 

所屬機構： 
 
你在此申請表格所填報之個人資料，本會將用作處理你的申請及日後資料寄遞的事宜。 
 
本人同意復康巴士有權向社會福利署查詢及核對本人填報之所有資料，並將所填報之有關資

料，呈交香港政府運輸署及審計部門作審核用途。 
 
 乘客／監護人簽署 ：  

 姓      名 ：  

 日      期 ：  
 
【【【【復康巴士職員專用復康巴士職員專用復康巴士職員專用復康巴士職員專用】】】】請勿填寫請勿填寫請勿填寫請勿填寫 

收表日期 ：   處理日期 ：  

負責職員 ：   簽    署 ：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 接納  □ 不合資格  □ 欠有關文件  □ 欠填報資料 
 
開始獲優惠日期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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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半費豁免優惠 


